关于《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近年来，国家、省、市高度重视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革命老区振兴工作。分别出台了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》、《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（2026—2030年）》（工信部联消费〔2026〕14号）、《信阳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）》（信政办〔2024〕21号）等文件。新县作为革命老区，生态环境优良、茶叶种植历史悠久、品质突出，发展茶产业具备得天独厚优势。县委、县政府将茶产业列为全县农业特色主导产业重点培育，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助推乡村全面振兴、促进茶农与经营主体增收，强化财政奖补引导作用，补齐茶园基地建设、绿色防控、加工提升、品牌创建、茶旅融合等关键环节短板，提升全县茶产业综合效益与核心竞争力，特研究制定本奖补意见。
二、起草依据
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》、《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（2026—2030年）》（工信部联消费〔2026〕14号）、《信阳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）》（信政办〔2024〕2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起草该文件。
三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明确适用范围与奖补对象。确定奖补面向我县辖区内从事茶叶种植、加工、品牌创建、社会化服务、茶旅融合等相关经营主体，明确各类项目申报的连片规模、主体资质、建设标准等基本条件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科学设置奖补类别与标准。围绕茶产业全链条设置基地建设提质工程、茶叶机械设备更新、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、品牌创建与市场拓展、良种保护推广、茶旅融合示范工程6大类奖补项目，细化基地建设、龙头培育、赛事参展、良种繁育、星级茶庄园等具体条款，合理确定奖补标准、上限额度及重复享受限制条件。
